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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江苏鼎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集智能”“公司”或“辅导

对象”）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江

海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海证券”“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江苏鼎集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海证券有限

公司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辅导协

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

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王在运、吴治涛、顾振宇、李锋、张鑫和章志豪组成，

其中，王在运为组长。 

以上辅导人员均为江海证券正式员工，均已取得证券从业资格，具备相关法

律、会计或证券保荐承销等必备的专业知识，且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

导工作，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工作时间为 2024年 7 月 1日至 2024年 9月 30日。 

本辅导期内，江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通过现场及远程

尽调、现场沟通、答疑、问题诊断及远程讨论指导、督促整改等多种方式，开展

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江海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诚实、勤勉、尽责

地开展辅导工作。辅导工作小组持续跟踪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的情况及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同时，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生产经营的合法合规性。本期辅导工作的具

体内容如下： 

1、督促接受辅导人员学习《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传达转发监管层最新业务动态及要求，提高接受辅导人员的法规意识

和对资本市场的了解程度。 

2、整理查看公司治理文件及内部控制执行文件，督促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

控制；并通过公开渠道核查公司是否存在媒体负面报道、公开投诉、重大诉讼、

所处行业发展重大不利变化等情况，核查公司经营合规性及稳定性。 

3、辅导工作小组与实际控制人沟通了解公司发展规划，了解公司新产品研

发情况，实地查看公司充电桩产品及市场开拓情况，结合新产品发展进展情况关

注公司未来发展前景及风险因素。 

4、辅导工作小组重点关注公司综合毛利率及各细分类别业务毛利率变动情

况，并结合同行业公司情况分析是否存在异常；重点对账龄超过 1年的主要应收

账款检查，查看应收账款坏账政策及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足；同时，对主要预付

账款及项目等进行了检查。 

5、与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负责人针对具体业务随时沟通答疑，协调各中

介机构，对公司年报、具体问题沟通并协调回复，协助解决问题。 

6、建议公司进一步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管理。鼎集智能为让投资者通

过官方渠道了解公司情况，提高沟通与宣导，尽可能提醒投资者注意甄别网络虚

假信息，理性与谨慎投资，鼎集智能启用了投资者热线电话。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发行人律师为北京市盈科（扬州）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为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8

月 2日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被暂停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6个月。鼎集智能



暂未更换审计机构，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关注对应事项及其影响。 

辅导期内，江海证券积极协调发行人律师和审计机构开展专项辅导及日常辅

导工作，发行人律师和审计机构促进和推动了辅导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本辅导期内，针对公司尚未规范的主要问题，辅导工作小组会同各中介机构

继续督促公司落实整改。主要事项为公司内控制度需进一步规范。辅导工作小组、

发行人律师、会计师协助公司对内控制度进行了梳理与更新，对内控制度的规范

提出了建议。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持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随着业务发展新建立或更新部

分制度情况，因部分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时间尚短，尚存在执行不到位或需要进一

步完善情况。 

2、募投项目规划 

由于经济环境、政策法规等发生变化，公司募投方案尚未确定，募投项目准

备、审批等工作尚未开展。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关注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及募投方

案的进展情况。 

3、公司保密资质事项 

公司拥有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根据《涉密资质单位拟公开上市或者在新

三板挂牌处理意见》规定，拟上市公司需将该资质剥离，辅导工作小组将协助公

司与主管部门沟通，制定方案并办理资质剥离事项。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由王在运、吴治涛、顾振宇、李锋、张鑫和

章志豪组成，其中王在运继续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 

辅导工作将在本辅导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上述辅导人员将进一步落实



前述未完成的整改工作，主要工作包括： 

1、继续协助公司完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相关制度；通过培训、组织辅导

对象自学或讨论等方式督促接受辅导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 

2、将采取现场尽职调查并辅以企业内部访谈的形式，进行详尽的数据收集

与分析，对辅导对象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财务信息以及经营模式进行更为全

面的梳理； 

3、将持续关注公司产品研发、充电桩产品、公司业绩等进展情况，对公司

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 

（以下无正文）  




